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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被执行企业信用修复信息 

协同联动工作实施办法 

 
为进一步落实西塞山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失信被执行企业信用

修复激励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，建立健全被执行企业信用修复协同

联动机制，鼓励企业重塑良好信用，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，结

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区域协同、数据共享、联动办理，对企业信用修复结果

进行部门间互认，实现信用修复结果在企业项目审批和备案、招

标投标、融资贷款等领域的全区通用，共同推进企业信用修复激

励办法落到实处，实现信用修复“一步到位”，有效解决市场主

体“信用修复难”问题。 

二、工作机制 

建立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制，协同互认信用修复结果。加强

各部门间的信用修复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，采取企业申请修复、

部门及时推送、结果协同互认全程联动服务模式，维护信用主体

合法权益，有效提升信用修复效能。 

三、工作流程 

1.宣传告知。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积极宣

传告知企业信用修复制度。区法院在对企业采取执行措施的同时

送达信用修复主动告知书，告知信用修复条件、流程、方式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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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失信企业及时修复失信，减少失信成本。 

2.修复申请。被区法院应当纳入或已经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的被执行企业，主观上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客

观上不存在逃避债务、规避执行、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等行为，

可以依据正当事由向区法院申请信用修复。 

3.修复证明。被执行企业经区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，可

以视情况暂不对其采取信用惩戒或暂停对其采取信用惩戒措施，

并给予正向激励，视情形出具相应信用修复证明。 

4.信息共享。区法院出具相应信用修复证明后，3个工作日

内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区信用体系牵头部门区发改局，区发改局收

到后 3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推送至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

制各成员单位。 

5.结果互认。加速信用修复结果互认进程，确保企业在信用

修复后 10 个工作日内得到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制各成员单

位的信用认定。 

6.监督反馈。压实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主

体责任，将落实信用修复协同联动机制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内容，

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与各单位评优评先和年度绩效考核挂钩并作

为单位评先评优和的重要依据。 

四、部门职责 

1.根据工作需要，成立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

（见附件），区法院、区发改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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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局、区政数局、区自规分局、区金融办作为企业信用修

复协同联动机制成员单位，具体负责企业信用修复工作。 

2.区法院出台失信被执行企业信用修复激励实施细则，严格

审查标准，对申请企业的具体履行能力和各项配合执行的行为进

行审查评价，确保信用修复制度良好有序运行。 

3.区发改局在企业项目审批和备案、信用查询等方面，对区

法院出具的修复证明予以认可，依据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办理。 

4.区司法局通过入企法治宣传、开展法治体检、调解涉企纠

纷、解答法律咨询，指导和协助有信用修复需求且符合条件的企

业申请信用修复。 

5.区财政局在对企业享受政府财政资金扶持等方面，对区法

院出具的修复证明予以认可，不因该案涉执行问题产生差别对待，

依据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办理。 

6.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区法院联合建立帮扶企业名单库，

并在区市场主体准入及变更登记等方面，对区法院出具的修复证

明予以认可，依据法律法规依法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 

7.区政数局在企业进行招标投标等方面，对区法院出具的修

复证明予以认可，不因该案涉执行问题产生差别对待，依据法律

法规依法予以办理。 

8.区自规分局在行政审批等方面对区法院出具的修复证明

予以认可，依据法律法规依法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 

9.区金融办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在融资信贷等方面，对区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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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的修复证明予以认可，依据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办理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办法由西塞山区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

宜由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 

 

附件：关于成立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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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关于成立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的

通  知 

 
西塞山区法院、区发改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区自规分局、区金融办： 

为推动企业信用修复激励办法落到实处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经

研究决定成立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成员名

单如下： 

组    长：易  扬  区法院             

副 组 长：柯孟康  区发改局          

责任领导：黄朝庆  区司法局           

程扬眉  区财政局          

綦慧敏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

师晓华  区政数局           

田  元  区自规分局         

龚  微  区金融办         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局，办公室主要职

责为统筹全区企业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，负责对接领导小组各

成员单位，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信用修复激励办法，不定期

组织领导小组会议或活动。 


